第二届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大赛组委会
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Second "Golden Seed Cup" College Students'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参赛承诺书

          团队所有成员（以下简称“承诺人 ”）充分知晓并对第二届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“ 大赛组委会 ”）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承诺人自愿参加第二届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（以下简称“大赛”），并已充分阅读并理解大赛相关规则。
二、承诺人保证其符合大赛报名条件且在参赛过程中持续满足该条件；若报名条件发生变更或承诺人丧失参赛资格，应立即书面通知大赛组委会；承诺人向大赛组委会提交的所有参赛材料（包括但并不限于学校和团队成员信息、参赛作品内容、商业计划书等）均真实、完整、合法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且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民法典》及其他法律、法规。
三、承诺人保证参赛项目为团队原创或合法取得授权，未以任何形式抄袭、盗用或仿冒他人项目参赛。参赛项目所涉专利技术、发明创造、资源、数据等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物权等其他合法权益。参赛项目内容不含任何诽谤、淫秽、暴力、危害国家安全等违法信息。上述情形如有违反，则由承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四、承诺人将积极履行参赛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按时提交作品、配合评审、参加路演及大赛组委会组织的同期活动。自觉遵守大赛组委会的现场管理规则及评审决定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大赛正常秩序。
五、承诺人自觉遵守上述承诺，若违反上述任一承诺，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、收回奖项，并要求承诺人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。因承诺人过错导致大赛组委会被第三方主张权利的，承诺人应承担全部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消除影响、赔偿损失及承担行政处罚、刑事责任。
六、本承诺书自全体承诺人及指导老师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
承诺人签字（参赛团队所有成员）： 


指导老师签字：


  年   月   日


